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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議員湯家驊昨日舉辦政改研討會，
但研討會卻被一些示威者踩場衝擊破壞，北
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發言時多次被在場
示威者打斷。示威者衝擊研討會，顯示他們
不允許社會各方自由探討政改問題，這完全
違背民主精神，必須受到社會譴責；同時，
也暴露他們害怕社會各方回歸基本法框架，
討論提名委員會組成及提名程序的問題。破
壞理性討論無助收窄分歧。政改必須在法治
軌道上，按照基本法規定和全國人大決定，
堅持理性討論，凝聚共識，才能落實 2017
年普選特首。

湯家驊昨日舉辦以「『廣泛代表性』的內
涵和意義」為題的研討會，其間，身兼基本
法委員會委員的北大法學院教授饒戈平發
言，多次被場內的社民連及人民力量的示威
者打斷，部分示威者走上台及高叫口號，一
批學民思潮和學聯的成員到場衝擊，要求林
鄭月娥接納「公民提名」。湯家驊對於研討
會出現混亂感到非常遺憾，他指舉辦研討會
是希望理性討論，但如果結果像研討會的情
況，有人將意見強加於他人身上，不能夠理
性討論，香港不會再有公開討論政改的空

間。
民主的真諦之一是，我不贊成你的看

法，但是我誓死護衛你表達意見的權利。
踩場衝擊的示威者，不允許社會各方自由
探討政改問題，強迫政府和社會各方接納
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這種霸道作
風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這對他們標榜的
「 公 民 提 名 」 才 是 民 主 、 才 是 「 真 普
選」，是極大的諷刺。

實際上，按基本法討論政改，就不應浪
費時間討論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
香港普選只有依法辦事才能成功，而這個
「法」就是基本法及人大決定。激進反對
派衝擊研討會，強迫政府和社會各方接納
「公民提名」，是企圖阻礙政改討論依法
進行。

提名委員會是唯一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機
構，「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不應在這
個議題上浪費時間和精力。這已在政改第一
階段諮詢中形成社會共識。激進反對派衝擊
研討會，強迫社會接納「公民提名」，也是
悖逆主流民意的行為。

（相關新聞刊A3版）

譴責衝擊研討會 堅持依法論政改
中國外交部網站昨日在首頁頭條位置重磅刊

文，就越南對中國「981」鑽井平台作業進行挑
釁的事件，表達中國嚴正立場。事實上，西沙
群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不存在任何爭議。面對
越方蓄意挑起事端，對中國進行赤裸裸的侵權
挑釁，中國必須對越南提出嚴正警告：中國捍
衛主權領土的決心和能力不容置疑，面對中國
強大的軍事實力，越南不堪一擊。中國不會以
大欺小，但也不容忍以小辱大。如果越南誤判
形勢，執迷不悟，逼中國出手，必將付出難以
承受的代價。

中國最早發現、最早開發經營、最早管轄西沙
群島。早在距今一千多年的北宋（公元960-1126
年）政府已把西沙群島置於自己的管轄範圍內。
到了近現代，西沙群島屬於中國也沒有爭議，
1974 年以前，越南歷屆政府無論在其政府的聲
明、照會，還是在報刊、地圖和教科書中，都正
式承認西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此次
中方企業作業的海域距西沙群島中建島和西沙群
島領海基線只有 17 海里，而離越南海岸 150 海
里。毫無疑問，該海域在中國西沙群島無爭議的
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上，中方的作業完全符合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越方不理中方的警告，

多次出動武裝船舶野蠻衝撞中方的船隻，投放大
型障礙物，嚴重威脅中方人員、設施的安全，是
漠視歷史、漠視事實、漠視國際法，對中國進行
赤裸裸的侵權挑釁。

面對越方的肆意挑釁，中方保持了高度克制，
僅在外交層面進行嚴正抗議，仍呼籲雙方透過對
話協商解決爭端，並未對越方實施嚴厲的反制措
施。這並不是因為中方沒有能力，而是中方從維
護中越友好關係和南海地區和平穩定的大局出
發，希望越方能停止魯莽無理的干擾行徑，緩和
緊張局勢。中國希望中越關係發展良好，但不會
放棄原則。1979年的中越邊境戰爭、1988年的中
越南海海戰，越南都領教過中國軍隊的厲害。如
今越南與中國的綜合國力更是不能相提並論，中
國擁有更雄厚的經濟、軍事、外交實力，足以讓
越南遭受到慘痛的教訓。

越方此次突然發難，與美國「重返亞太」步伐
加快直接有關。越南不要天真地以為緊抱美國大
腿就可瘋狂挑戰中國，美國絕不會為了南海爭端
而與中國直接軍事對抗，更不會出手保護越南的
安全、利益。如果越南繼續以為有美國的撐腰，
就可肆無忌憚地挑釁中國，只會輸得更慘。

（相關新聞刊A6版）

越南不懸崖勒馬 必付慘痛代價

A3 重要新聞

饒戈平倡探討提委會「民主程序」
避政治化複雜化 建議「逐個陳述逐個表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基本法規定，提名
委員會是唯一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機構。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昨日重申提委會的唯一提名地位，指
出提委會擁有實質提名權，政改要想取得實質進
度，應在提名委員會的課題上下工夫。她呼籲各界
不要偏執己見、各走極端，應回到基本法的框架
上，坦誠務實溝通，凝聚最大的共識。

收13萬意見書 提名方法分歧大
林鄭月娥昨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舉辦的政改研討

會上致辭時表示，在首輪政改諮詢期間，有關官員
出席了逾二百個諮詢活動，當局在諮詢結束後收到
約13萬份意見書，留意到提名行政長官方法的分歧
較大，她懇切希望「社會求同存異，凝聚最大的共
識」。她又指出，現時有三點意見較為普及：一是
大眾對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訴求極之一致及強
烈，這亦是中央及特區政府的共同願望，政府會為
此目標作最大努力；二是香港是法治社會，普遍認
為政制發展應按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決
定，唯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凝聚到共識；三是各方理
性務實，社會同意行政長官需要由「愛國愛港、不
和中央對抗」的人出任。
自首輪政改諮詢展開以來，特區政府一再強調，

討論政改應集中於提委會。林鄭月娥昨日強調，行
政長官普選中，「提名委員會是唯一提名行政長官
候選人的機關，是有實質的提名權。」如果要政改
取得實質進度，理應在提名委員會的課題上下工
夫，呼籲大家不要偏執己見、各走極端，應回到基
本法的框架上，坦誠務實溝通，凝聚最大的共識。
她並表示特區政府會盡努力收窄分歧，讓政改能邁
向前，各方亦應放下成見，「有商有量」。

分析彙編意見 冀趕下月交報告
林鄭月娥續表示，首輪政改諮詢結束後，當局正

分析及彙編收到的意見，冀趕及7月份完成報告，
讓特首可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正式啓動
「政改五步曲」的第一步。林鄭月娥更提到，得悉
今年度立法會最後一個會期在7月9日，會盡力爭取
將報告第一時間向立法會交代。

(
*

饒戈平昨應邀出席立法會議員湯家驊主辦的政
改研討會，他在會上指出，基本法是行政長

官產生辦法最根本的法律根據，當中規定行政長
官「要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
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
他並指出，在香港回歸前、在英國統治下百多
年未有選舉制度，是在「一國兩制」實施後，依
據基本法香港的民主才得以制度化，「普選不是
英國人規定、也不是《中英聯合聲明》談到的，
是基本法規定的。」

可借鑑美政治家五判斷標準
饒戈平又應大會要求，就提委會如何以「民主
程序」提名，以內地學者身份提出見解，強調要
注意在設計「民主程序」時，「避免把程序問題
政治化、把簡單問題複雜化」，又指基本法沒有
明文規定「民主程序」的具體內容，在學術上
「民主程序」的表現方式沒有統一的模式，但總
括而言，可引用美國政治學家Robert Dahl有關民
主程序的五項判斷標準：「有效的參與、平等的
投票權、充分的知情權、對決策議程的最終控
制，以及成年人的公民資格。」
他表示，香港以往的特首選舉經驗，都是強調
遵行「公開、公平、公正」的三個原則，這實際
上是民主精神的體現，與上述學術界「民主程
序」較普遍的判斷標準有相通之處，故行政長官
提委會亦可參照以上原則來設計工作程序。他又
說，依據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要求，及有關民主
程序的學術見解，認為提委會的民主程序「應着

重於保障信息公開、過程透明、保障全體參選人
及提名委員的平等權利，尊重多數人的意志」。
他並建議在正式選舉產生行政長官候選人的過程
中，針對每位參選人分別採用「逐個陳述、逐個
表決」的工作環節，作為提委會「民主程序」的
實體內容。

參選人陳述政見 提委會表決
饒戈平解釋，所謂「逐個陳述」，是由每位參

選人向提委會陳述自己的參選政見，可保障全體
提委會成員的知情權，了解每位參選人的參選政
見；同時能提出有關質詢就各參選人作充分了
解，以便提委會之後基於公眾的立場對參選人的
資格作合理判斷，並行使投票權；「逐個表決」
則是由提委會對每位參選人實行逐個表決，表決
結果公開，最後獲得選票最多的頭「N名」參選人
能為機構正式提名的行政長官候選人。
饒戈平強調，其建議讓每位參選人能平等地獲

得被投票的權利，每位提委會成員享有平等的投
票權，亦可體現對多數人意志的尊重，符合提委
會機構提名的要求。饒戈平又相信，「逐個陳述
和逐個投票過程均可考慮向香港社會公開，有助
體現全體選民對提名委員會工作程序的知情權和
監督權。」對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張達明
指其建議是提委會「預選」，饒戈平強調，做法
是投票表決，並非一種選舉。
由湯家驊舉辦的政改研討會，昨日在城大舉

行，對提名委員會如何民主化，以及應如何以民
主程序提名的議題作深入探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昨日的
研討會上，有反對派議員及學聯示威者聲
稱國際上只有極少數國家以提委會提名，
以及再次拋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的普選原則，要求香港也要推行符
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北京大學
法律學院教授饒戈平反駁指，「一國兩
制」亦是世界上唯一，而實現地方普選更
是鮮有。香港的普選不是根據國際公約而
來，是中央考慮到香港的情況，根據基本
法主動讓香港實行普選，他強調：「香港
普選不是一個國家的普選，而是一個地方
選舉。」
饒戈平解釋，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b款中，有關選舉
權須普及而平等的條款，不論在港英時期抑
或回歸以後都因為英國的保留，而不能在香
港具法律效力，故「不構成普選的法律根
據」，同時以此作根據而要求香港實行普選
是很難成立的。對於「學聯」聲言提委會做
法是全球少有，饒戈平反駁，「一國兩制」
亦是世界上唯一，而實現地方普選更是鮮
有，中央是考慮到香港的情況，根據基本法
讓香港實行普選，他強調，「香港普選不是
一個國家的普選，而是一個地方選舉。」他
又指出，基本法當年通過是經過香港各界廣
泛討論制訂下來，不是今天訂出的，法律有
其權威性及穩定性，在未有修改前，普選應
按基本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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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收「吹氣錘」暗諷「學民」幼稚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治
祖）特區政府
政改諮詢已於
一個月前圓滿
結束，各界大
部分的討論焦
點亦逐步集中
於提委會的組成及民主程序方面。北京大學法學院
教授饒戈平昨日在港強調，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由
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
選產生，故應該探討「民主程序」的具體內容，而
且在設計提委會的民主程序時要「避免把程序問題
政治化、把簡單問題複雜化」。他又建議提委會加
入讓每位特首參選人「逐個陳述、逐個表決」的程
序，以保障參選人和提委會成員平等的民主權利，
體現「公開、公平、公正」的民主原則。

■饒戈平
劉國權 攝

■■由湯家驊舉辦的政改研討會由湯家驊舉辦的政改研討會，，
昨日在城大舉行昨日在城大舉行。。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林鄭月娥
昨重申提委
會具唯一提
名特首的地
位。
劉國權 攝

昨日的研討會遭多批支持「公民提名」的示威者多番打斷及阻
撓。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進場時，「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向
林鄭月娥遞上「吹氣錘子」，林鄭月娥即時反譏：「我不是小孩
子，我不玩這些。」黃之鋒又追問：「你覺得市民對於放棄一錘
定音的意見是兒戲？」林鄭再次反駁：「黃之鋒，你也受過教
育，應該懂得怎樣尊重別人。」林鄭月娥離開時，「學民思潮」
成員亦企圖包圍其坐駕，引起現場一片混亂。

而在研討會的下半節，一批「社會主義行動」及「人民力量」
成員，就趁北京大學法律學者饒戈平及建制派議員梁美芬發言
時，打斷對方說話，又辱罵台上講者「你識咩法律」、「唔知
醜」等。

主辦論壇的湯家驊事後批評示威者搞「暴民政
治」，認為示威者阻撓會議進行及對講者作辱
罵，在民主社會中是不能接受的，又說可能不再
舉辦類似研討會，會向受影響的講者道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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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開基本法空談「難成正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昨日的政改研

討會上，不斷有示威人士聲稱要爭取所謂「公民
提名」。出席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強
調，不能抽象的去談論什麼是民主，應在「一國
兩制」下遵從基本法條文討論政改；離開基本法
這個共識前提，只能是各執一詞，莫衷一是。

陳端洪：論政改要先懂基本法
陳端洪指出，討論政改首先要理解基本法，不

能「抽象的去談論什麼是民主、什麼是普選、什
麼是代表性」，並且要考慮香港是在「一國兩
制」的框架下，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體。在談到
提委會的廣泛代表性時，陳端洪進一步指出，基
本法關於提名機制的安排規範了提委會的唯一

性，「（基本法）把廣泛代表性原則上升到憲制
的高度，固化憲定權力和憲定機構。因此，提名
委員會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離開基本法這
個共識前提，空泛地爭論什麼是廣泛代表性，只
能是各執一詞，莫衷一是。」
陳端洪分析，提委會廣泛代表性可概括為「四

大特性」：功能性、代表性、包容性及均衡性，
並強調「拋開四種特性談廣泛代表性、談提名機
制，是法外求法，難成正果」。
他解釋，「功能性」是指提委會實行功能代表

制而不是「數人頭」的地域代表制。「代表性」
方面，他表示不能把普選的民主正當性標準強加
於提委會，認為這不僅違背基本法，也在民主的
旗幟下打破了提委會的制度理性。

「包容性」方面，是指根據行政長官選委會的
經驗，以香港的地理面積、人口、職業分布和社
會結構，提名委員會1,200人的規模不算小，希望
各方勿在數量上過於費神；而現行政界包含國家
層面、立法層面以至地區層面政治代表組成，亦
是廣泛包容性的體現，應予以保留。
「均衡性」方面，陳端洪指出，均衡是作為提

委會制度設計的基本思維，應該維持四大界別的
結構。
政改研討會上，多名出席學者及立法會議員均

提及對普選的看法。「幫港出聲」召集人之一、
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濼生再次強調
政改須依法辦事，尊重基本法，參選人必須承諾
尊重基本法及國家的憲法；「華人學術網絡」發
言人梁美芬則強調，增加提委會人數亦應尊重現
行四大界別分布，認為這是較均衡的方法。


